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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ＳＮ／Ｔ１８２８《进出口危险货物分类试验方法》共分为１７个部分：

———第１部分：通则；

———第２部分：民用爆炸品；

———第３部分：氧化物；

———第４部分：腐蚀性物质；

———第５部分：气体混合物；

———第６部分：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物质；

———第７部分：压缩气体；

———第８部分：有机过氧化物；

———第９部分：毒性物质；

———第１０部分：毒性气体；

———第１１部分：易燃固体；

———第１２部分：易燃气体；

———第１３部分：易燃液体；

———第１４部分：锂电池组；

———第１５部分：自热固体；

———第１６部分：硝酸盐类物质；

———第１７部分：海洋污染物。

本部分为ＳＮ／Ｔ１８２８的第１部分。

本部分按照ＧＢ／Ｔ１．１—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部分代替ＳＮ／Ｔ１８２８．１—２００６《进出口危险货物分类试验方法　第１部分：通则》。

本部分与ＳＮ／Ｔ１８２８．１—２００６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修改了术语和定义中爆炸品、易燃液体、放射性物质、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的定义；

———分类中第９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，增加“包括危害环境物质”；

———调整试验中试验步骤和结果判定顺序。

本部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。

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。

本部分主要起草人：于艳军、熊中强、韩伟、杜宇、胡新功、张媛媛。

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ＳＮ／Ｔ１８２８．１—２００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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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出口危险货物分类试验方法

第１部分：通则

１　范围

ＳＮ／Ｔ１８２８的本部分规定了进出口危险货物的术语、定义、分类、要求和试验。

本部分适用于进出口危险货物危险特性的试验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ＧＢ１１８０６　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

ＧＢ１３６９０　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　通则

联合国《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·规章范本》（第１９修订版）

３　术语和定义

ＧＢ１１８０６、ＧＢ１３６９０和联合国《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·规章范本》（第１９修订版）界定的以

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３．１

爆炸品　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狊

爆炸性物质是固体或液体物质（或物质混合物），自身能够通过化学反应产生气体，其温度、压力和

速度高到能对周围造成破坏，烟火物质即使不放出气体也包括在内；烟火物质是用来产生热、光、声、气

或烟的效果或这些效果加在一起的一种物质或物质混合物，这些效果是由不起爆的自持放热化学反应

产生的；爆炸性物品是含有一种或几种爆炸性物质的物品。

３．２

气体　犵犪狊犲狊

在５０℃时蒸气压大于３００ｋＰａ的物质或在２０℃时在１０１．３ｋＰａ标准压力下完全是气态的物质。

包括压缩气体、液化气体、溶解气体、冷冻液化气体、一种或多种气体与一种或多种其他类别物质的蒸气

的混合物、充有气体的物品和烟雾剂。

３．３

易燃液体　犳犾犪犿犿犪犫犾犲犾犻狇狌犻犱狊

在通常称为闪点的温度（闭杯试验不高于６０℃，或开杯试验不高于６５．５℃）时放出易燃蒸气的液

体或液体混合物，或是在溶液或悬浮液中含有固体的液体。

３．４

易燃固体　犳犾犪犿犿犪犫犾犲狊狅犾犻犱狊

容易燃烧或通过摩擦可能引燃或助燃的固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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